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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學生學術暨實務競賽成績優良獎助實施辦法 
民國95年11月0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民國96年10月15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2月14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月2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1月1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3月31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7月28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1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月14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2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2月27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並強化學生實作能力，提升學生學術水準，依據學生就學獎補

助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審查獎助學金以書面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得設置審議小組，由學

務長為召集人，教務長、研發長及各院院長為審議委員。若召集人因事不

能主持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獎助範圍如下： 

一、 助學金： 
(一) 助學金用於補助以學校名義參加校外各類學術性比賽及各項實

務性或專題製作賽之在學學生之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 

(二) 凡通過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學生，得

申請助學金，每組最高給予助學金新台幣一萬元。 
二、 獎學金：凡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以學校名義參加各類學術性比賽及

各項實務性或專題製作競賽獲獎者，得依下表規定申請獎學金： 
        類別                         
名次 國際性 全國性 區域性 

   校內 
（全校性） 

 
須有三個國家（含）

以上參與競賽 
涵蓋全國北、中、

南、東區，三個區

域（含）以上 

涵蓋全國北、中、

南、東區，二個區

域（含）以下 
第一名 一萬元 六千元 

行政獎勵  行政獎勵 
第二名 八千元 四千五百元 

第三名 四千元 三千元 

總額 二萬二千元 一萬三千五百元 
(一) 國內外競賽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 
(二) 同一競賽獎學金以該類別總額為限；各名次限額1名，總得獎人

數超過3名以上，由各單位依總積分或貢獻度分配獎學金。 
(三) 同一作品參加不同競賽獲獎或參加同一競賽獲不同獎項，僅以

最高獲獎名次為獎勵依據。 
(四) 申請獎學金以最終決賽獲獎者為限，若屬初賽、複賽或分區賽

獲獎者不予獎勵。 
(五) 競賽項目經主辦單位提供獎金者，予以行政獎勵，不再頒發獎

金；若獎金低於本辦法額度，則補足之。 

(六) 如有特殊情況，得召開審議小組審議。 
第   四   條    申請方式： 

一、 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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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前由各系向學務處提出申請，送校長批核。 
(二) 由研發處依本校助學金申請流程，檢附通過科技部補助相關證

明文件，呈請校長核准後公布核發。於通過科技部補助次年三

月底前，向科技部繳交研究報告，未繳交報告者經費追回。 
二、 獎學金：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由各單位檢具各項証明文件向學務處

提出申請，簽請校長獎助。申請檢附文件如下： 
(一) 申請表乙份（至學務處網站下載）。 

(二) 參與比賽之競賽簡章辦法等相關資料乙份。 

(三) 申請類別相關佐證資料。 

(四) 獲獎證明文件（如獎狀、獎牌）。 

(五) 得獎學生名單清冊。 

(六) 主辦公告得獎名單。 

第   五   條    每學年度之學生學術暨實務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總額，得隨會計預算額度

而調整。該項預算用畢後，不予核發。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本校當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專款中支付。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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